
寒假到来， 一些企业又将目
光瞄准学生群体， 以招用实习生
的名义获取廉价劳动力。 记者发
现， 通过顶岗实习， 一些职业院
校将学生送进企业充当 “学生

工”， 进行高强度、 低收入、 技
术含量低的劳动， 使学生权益受
到损害。 职业技术院校学生进入
企业实习， 是职业教育 “校企结
合” 题中之义， 却被某些企业及
院校 “念歪了经 ”。 （1月30日
《工人日报》）

职业院校本以培训适应市场
需要的人才为己任， 倘若只念自
己的利益算盘， 一则会侵害学生
及其家长的利益； 二则也会为企
业非法用工埋下伏笔； 三则更会
丑化职业院校的形象； 四则从长
远来看， 更不利于现代职业教育
的发展。 所以， 对职业院校存在
的 “利益中介” 现象， 不能听之
任之， 还须真正 “管” 起来。

其一， 需要完备的制度以及
强化的执行。 据了解， 为规范和

加强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 维
护学生、 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合法
权益， 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
量， 早在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
就联合印发了 《职业学校学生实
习管理规定》， 其中就对实习组
织、 实习管理、 实习考核、 安全
职 责 等 进 行 了 细 致 规 定 。 而
尤 为 关键的是 ， 要将这些规定
真落地。

其二， 职业院校与企业应摆
好自身位置。 校企合作， 于职业
院校、 企业和学生都有积极的作
用； 但这本 “经” 不能念歪。 一
方面， 职业院校作为教授学生知
识、 培养学生技能的主体， 须围
绕培育人才这个核心， 处理好各
方的关系， 切实保障学生权益。
在校企合作中的各个程序要光明

正大， 如， 学校在划定对接企业
时， 不妨多听听学生和家长的意
见； 对实习生的工作学习情况进
行管控， 杜绝企业侵害学生合法
权益事件的发生。

另一方面， 对于实习企业而
言， 也应保障 “员工” 的合法权
益。 实习生， 不同于正式员工，
并且学生与实习单位未建立起真
正的劳动关系， 所以不能由劳动
法来调整， 只能按照一般民事行
为来处理。 但是， 即便这样也应
遵循 “合法” 用工的原则。 尤其
是在工资待遇、 福利保障， 不能
因其是 “实习生” 就另眼相待。
当然， 企业的 “自律” 很重要。

其三， 实习生也应增强法律
意识， 理性面对实习。 一方面，
对学校违规安排的实习， 有权利

说 “不”； 另一方面， 在实习当
中遇到合法权益被侵害， 也应学
会依法维权。 再者， 面对学校组
织的正规实习， 自己也应有一个
端正的态度， 比如， 自觉遵守企
业的规章制度， 不妨把实习阶段
就定性为自己的 “正式入职 ”，
用责任心干好每一项工作。

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 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
才 ， 就需要规避职业学校沦为
“职业中介”， 甚至是成为非法企
业的 “傀儡”。 因此， 教育部门
还须加强监督管理， 规范学校办
学行为， 不能任由侵害学生权益
的事件一再发生 。 唯有如此 ，
“校企结合” 才能走好正路， 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苑广阔 ： 春节将至 ， 1月29
日， 广州市消委会发布春节消费
提示， 呼吁广大消费者在消费过
程中要理性消费、 健康消费， 警
惕各类花样陷阱。 春节是国人最
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 商家也把
春节消费季视为一年当中的消费
旺季， 自然会加大推销的力度 ，
或 者 是 推 出 各 种 各 样 的 活 动
来吸引消费者 。 而根据经验 ，
越 是 这 种 时 候 ， 消 费 者 越 要
具 备 维 权 意 识 ， 坚 持 理 性 消
费 、 健 康 消 费 ， 避 免 冲 动 型
消费 。

春节消费季
要具备维权意识

职业院校本以培训适应市
场需要的人才为己任， 倘若只
念自己的利益算盘， 一则会侵
害学生及其家长的利益； 二则
也会为企业非法用工埋下伏
笔； 三则更会丑化职业院校的
形象；四则从长远来看，更不利
于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 所以，
对职业院校存在的“利益中介”
现象，不能听之任之，还须真正
“管”起来。

■有话直说

宪认： 近日， 北京市教委转
发了教育部制定的 《学校体育美
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 办法提
出， 民间艺人、 能工巧匠也可以
被吸纳进学校美育教育的兼职队
伍中。 这样的做法让教育更接地
气。 多让民间艺人、 能工巧匠进
课堂， 对于民间传统文化与学校
教育来说， 能够起到相互促进的
作用。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定心丸”

□杨玉龙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职工普法工作应遍地开花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近日， 浙江省余姚市马渚镇
总工会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
“阿良工作室” 的陈柱良刚刚快
速处理了一起工伤事故赔偿案件。
陈柱良感叹： “现在劳动争议调解
比以往简单、 顺畅多了 ， 这得益
于工会定期开展的法律法规宣
传。” （1月31日 《工人日报》）

在职工当中普及法律法规知
识， 是各级组织和部门一直在抓
的一项重点工作， 目的是通过普
法宣传来进一步提升广大职工群
众的遵纪守法意识和增强依法办
事、 依法维权观念。 尤其是当面
对劳动争议等触及法律法规问题

之时， 假若职工能够具备一定的
法律法规知识， 那么， 在进行调
解或者维权过程当中， 则会少走
一些弯路， 并带来许多便利。

余姚市总工会联合有关部
门， 通过在乡镇 （街道）、 企业、
社区等普遍设立星级职工普法工
作室， 开展了形式多样、 内容丰
富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不仅增
强了企业负责人、 经营管理者和
广大职工的法治观念， 也进一步
提高了企业的法治建设水平， 促
进了劳动关系的进一步和谐与稳
定。 他们的作法告诉我们， 职工
普法工作不仅是一项需要长期坚

持开展的重要工作， 也是一项需
要遍地开花， 不留死角， 惠及到
每一名职工群众的重要工作。

让职工普法工作遍地开花 ，
才能让广大职工群众的法规意识
和法治观念在聚沙成塔中不断增
强， 才能让各种牵涉法律的矛盾
和问题迎刃而解， 处理得更加和
谐与顺畅。 同时， 有了法律知识
和法治观念作为思想基础和行为
保障， 就可以使广大职工在遭遇
问题或者矛盾之时思维不乱、 心
里不急、 处事不慌， 就能够有效
避免矛盾被激化， 问题被曲解。

□乔木

1月３０日， 最高法、 最高检分别发布涉产权保护
典型案例， 再次强调完善产权保护法治体系， 这是
近期政法机关针对产权保护问题的又一重要动作 。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 构建良好的
产权保护法治体系， 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关键 。
专家表示， 政法机关近期推出的一系列产权保护举
措， 有利于推动形成更加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和干
事创业的社会氛围， 为企业发展提供了 “定心丸”。
(1月30日新华网) □朱慧卿

春节“用工荒”在于管理思维“短视” 也说“100%满意度”

“民间艺人进课堂”
让教育更接地气

职业院校岂可变身“职业中介”

距离春节还有半个月左右时
间，家政市场已迎来预订高峰。记
者走访厦门市家政市场了解到，
保洁等行业开始初现 “用工荒”。
不少家政公司的订单已基本排到
春节期间， 部分家政平台的保洁
价格已经出现上浮。此外，装修从
业者也开启了 “返乡模式”。(1月
30日 《海西晨报》)

每年的春节前后， 不只是在
厦门， 在全国很多地方都会迎来
“用工荒”。比如，在家政服务、外
卖、装修等行业，大量务工人员年
前集中返乡，年后不能及时上班，
很大程度上加剧了 “用工荒”。即
便通过临时增加工资等方式，依

然难从源头上解决“用工荒”问题。
然而 ， 仔细想想 ， 所谓的

“用工荒” 主要出现在像家政服
务、 外卖、 装修等服务型行业。
像报道中所提及的小羽佳家政、
好慷在家、 小猪管家等平台， 订
单已经爆满，而且价格暴涨。常态
思维下，“用工荒”的出现，更多原
因归结于春节的到来， 使很多务
工人员返乡。 不过， 务工人员返
乡的背后， 虽与春节传统节日有
关， 但也同时暴露出了企业管理
思维的 “短视”。 现实中， 大多
数的服务型企业， 管理缺乏人性
化理念和色彩， 往往只是满足于
春节前的“见招拆招”。

其实， 春节 “用工荒” 不仅
仅只是 “春节病”， 其背后潜藏
着更多深层次的原因， 如外来务
工人员对企业单位缺乏认同感和
归属感。 从这个方面而言， 若要
从源头上解决春节 “用工荒” 问
题， 则应该找准问题症结， 避免

企业管理思维过于 “短视”。 尤
其是， 应该在管理过程中更多的
赋予人性化色彩， 营造出 “家一
样的温暖”。 让务工人员在城市
中找到归属感， 吸引他们主动在
春节里留下来。

□刘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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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 近日披露某
地机关进行作风整顿整改情况
测评 ， 满意度高达100%， 有
人不以为然 （莫如说 “嗤之以
鼻”）； 读者看了， 估计也没人
相信。 因为， 无论对一个人、
一项工作 、 一个群体 ， 100%
的满意度几乎是难以企及的，
何况还是常常为群众诟病的机
关作风？ 人们的反应很正常。

这么高满意度是怎么来的
呢 ？ 《 人 民 日 报 》 指 出 ：
“……个别地方和部门存在暗
示引导、 轮番劝说、 送礼发奖
等不良现象， 影响了测评工作
的可信度。” 显然， 这是指测
评弄虚作假了。 其实， 这点儿
“猫腻” 大家心里都明白， 懒
得说而已。 尽管人们没有足够
的证据直接否定某些类似的统
计数据， 但可以肯定的是， 那
些数据的确不能反映真实的社
情民意。

那么 ， 造出虚假的 100%
满意度能够派上什么用场呢？
如果因此而自得， 甚至真的以
为自己的工作很好了， 那肯定
是愚蠢的； 如果把它作为考核
的依据， 则显然是无效的； 如果
以为群众或领导会以此评价其
工作， 又明摆着自欺欺人……
如此说来 ， 这100%的满意度
就成了儿戏， 没人当真。

作为反馈年度工作成效的
方式之一， 满意度测评是一项
重要参考指标。 这话没错儿，
问题是如何操作。 既然领导需
要民意做 “重要参考”， 而大
家对测评中的弄虚作假又心知
肚明， 为什么不设法改进一下
呢？ 譬如， 要保证测评参与者
说真话， 吐实情， 在方案设计
中就充分考虑到要有严密的程
序、 必要的措施； 要保证统计
数据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抽样
调查就充分考虑到代表性、 覆
盖面， 防止以偏概全； 即使是
全员参与， 对统计数据也要做
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等等。

又到岁末年初测评时， 作
为测评对象的操办者， 不仅需
要气魄和勇气， 还需要智慧与
诚意。 当然， 如果由第三方办
理， 则测评更具真实性。

□一刀 （资深媒体人）


